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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省城机动车20日起须环检
与车辆年检同时进行，环检标志分绿色和黄色两种

13日下午，记者来到二环
南路附近的济南清源机动车
检验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机动
车排气检测现场，检测一辆车
大约需6-8分钟。

市民王先生说，他先到环
保检测大厅录入信息，然后将
车辆开到检测线进行检测。记
者看到，检测线前方有一个屏
幕，汽车发动后，屏幕显示开
始检测，尾气全部被抽到管子
里，经过仪器后，屏幕上就开
始显示尾气的排放曲线。

历经195秒检测结束。结
果显示王先生的车CO排放量
为0 . 27g/km，而限制为9 . 2 g/
km；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
排放量为0 . 03 g/km，限值为
3 . 3 g/km，符合绿标标准。

“从录入信息、检测到拿
到环保标志，一辆车的检测时
间为6-8分钟。”孟克非说。

济南清源机动车检验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8月8日试运行以来，该公司
已检测了约1700辆车，约9%不
合格。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济南市机动车保有量已
超过135万辆。“除去暂不实行
机动车环检的三轮汽车、摩托
车等，济南市需要进行环检的
车辆超过100万辆。”济南市车
管所副所长王磊说。

根据已经实施环保标志
核发的地市的情况看，汽油车
10%尾气检测初检不合格，柴
油车约30%-40%不合格。

综合来看，黄标车占汽车
保有量的8%-10%，它们排放
的污染物占了全部机动车排
放污染物的50%以上。济南的
情况应该差不多。“比如，使用
6年以上的车辆，很可能是黄
标车，当然，这要看车辆的保
养、使用情况具体而定。”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本报济南9月13日讯 (记
者 刘红杰) 13日，济南市
环保局、公安局和物价局联合
召开“济南市实施机动车环保
检验标志管理制度新闻通气
会”。从会上获悉，9月20日起，
济南市正式启动机动车环保
定期检验和环保标志核发工
作。环检可与车辆年检同步进
行，市民可待车辆年检时一并
环检，不必扎堆。

9月20日起，未领取环保
标志的机动车，交警部门将不
予核发年检合格标志。环保标
志的核发对象为在本市注册
登记以及外地委托本市核发
环保标志的机动车(暂不包括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摩
托车)。环保标志分为绿色和
黄色两种。

环保部门介绍，机动车环
检周期与年检相同，也就是说，
9月20日后，机动车主只需在正
常车辆年检时一并办理环检和
环保标志申领业务即可，未到
年检时间而未领取环保标志
的，交警部门不进行查处。

已领取机动车环保标志
的，其环保标志应粘贴于汽车
前挡风玻璃内侧右上角，标志
副本应随车携带。

排放达标的在用机动车
和新车贴绿标，未达标且检验
合格的机动车贴黄标，检验不
合格的不予贴标。

符合排放标准的新购置
机动车，交警部门办理登记
后，免予环检，车主可到市和
各(市)区车管部门环保窗口
申领环保标志。

在用机动车，机动车所有
人或者使用人应在年检合格
证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含有效
期满当月)进行环检，检验合
格的可申领相应环保标志。不
合格的应当经维修后到原检
验机构进行复检。

检测一辆车

需6至8分钟

使用6年以上

很可能贴黄标

环检收费标准：小轿车55元
黄标车将限路段通行

13日，济南清源机动车检验有限公司，车辆正在进行环保检测。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摄

格温馨提示格

如有疑问，可咨询
机动车环保标志核发工
作咨询电话：66608640(工
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
午9：30～11：30；下午1：00

～5：00)。

全市10处

任意选

目前济南共有10家机构取
得省环保厅的资质认可，每个县
(市)区各1家，除章丘、济阳环检
机构与年检机构毗邻外，其他区
县环检机构均依托年检机构建
设，可最大限度方便车主。

机动车所有人或使用
人，可自由选择全市任一
家有资质的环检机构进
行机动车环保检验。检验
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经
营或参与经营与机动车排
气污染检验有关的维修业务。

全市任何检测机构的任何
生产线都处在环保部门远程监
控下，环保部门可全程查看任一
车辆的检测过程。每一辆车检测
时，由监控系统随机抓拍4张照
片，确保车辆检测的真实性。

首检不合格

复检免费

黄标车限行区

将征公众意见

济南市物价局有关人士介
绍，小轿车一般收费55元/车次，
个别车辆除外；货车收费30元。
低速载货汽车标准制定为20元；
出租车采用简易瞬态工况法(主
要为轻型汽油车)检验的减半

收费。
在用机动车排

气污染检验，首检
不合格的，复检不
得收费；复检不合

格需第三次检验的，
减半收费；第三次检验仍不

合格需再检的全额收费。
经检验合格的车辆，由环保

部门免费核发环保检验标志。年
检时不再进行排气污染检验，年
检费从100元减为90元。此收费
标准为试行标准，试行期一年。

济南市环保局污防处处长
孟克非介绍，装用点燃式发动机
汽车(含汽油车、燃气汽车和双
燃料汽车)达到国I及以上标准、
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含柴油
车)达到国Ⅲ及以上标准，按规

定经排气污染检验合格
的，以及按规定免予检验
的新购置机动车，核发绿
色环保检验标志。未达到
上述标准的机动车，检验

合格的，核发黄色环保检
验标志。经排气污染检验不合

格的，不予核发环保标志。
交警部门将会同市环保部

门，对黄标车采取限制通行区
域、时间的交通管制措施，届时
将征求公众意见，提前三十日向
社会公告。 本报记者 刘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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